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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7_BB_8F_c49_647290.htm 减免税管理 1.减免税的种类 按

减免税形式的依据来划分有以下三种：法定减免，特案减免

和临时减免。 2.减免税管理规程 包括减税免税的申请、审批

、批复执行、监督检查四部分内容。 出口退税管理 出口退税

的范围 (1)出口退税的货物范围 第一，具备货物出口条件，给

予退税的货物。 在我国境内出口的、凡属于已征或应征增值

税、消费税的货物，除国家有明确规定不予退税者外，均予

以退还已征税款，或给予免征税款的照顾。所谓“出口货物

”一般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A.必须是属于增值税、消费

税征税范围货物，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B.必须报

关离境. C.在财务上做出口销售。这表明出口退税的规定只适

用于贸易性的出口货物。非贸易性的出口货物，一般在财务

上不做销售处理，因此不予退税。 第二，不具备货物出口条

件、特准退税的货物： A.对外承包工程公司运出境外用于对

外承包项目的货物. B.对外承接修理修配业务的企业用于对外

修理修配的货物. C.外轮供应公司、远洋运输供应公司销售给

外轮、远洋国轮而收取外汇的货物. D.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或外

国政府贷款采取国际招标方式由国内企业中标销售的机电产

品、建筑材料. E.企业在国内采购并运往境外作为在国外投资

的货物. F.出口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并持普通发票的部分

货物，考虑其占出口比重较大及其生产、采购的特殊因素，

特准退税。 第三，具备货物出口条件，除经国家批准属于进

料加工复出口贸易外，不予退税的货物，包括：原油.援外出



口货物.国家禁止出口货物，如天然牛黄、麝香、铜及铜基合

金、白金等。 (2)出口退税的企业范围： ①具有外贸出口经营

权的企业 ②委托出口的企业 ③特定出口退税企业：外轮供应

公司、对外修理修配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公司。 2.出口退税

的形式 包括： (1)不征不退的形式. 实际工作中主要是指对来

料加工、进料加工采取进口免税和出口不退税的办法。 (2)免

、抵、退的形式. 对具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

托出口的自产货物实行该形式。 (3)先征后退的形式. 外贸企

业或其他有出口经营权企业从国内没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

业组织货源出口的货物，即采用先征后退的形式。 (4)实行出

口退税电子化管理。 编辑推荐： 2010年经济师中级财税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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